广东新天河宾馆有限公司员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项目
采购文件

	零星采购名称
	广东新天河宾馆有限公司员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项目

	采购内容
	员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

	商务要求
	1、 报价人具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颁发的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,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业务范围应包含意外险及健康保险（或短期健康险）。
2、 报价人上年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%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75%，以及最近4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不低于B类。
3、 报价人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(2021-2023年报告。如2023年报告未发布，则指2020-2022年报告；成立时间不足的按实际成立时间计算)，审计意见非“否定意见”或非“无法表示意见”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，且资产未被重组、接管和冻结。



	技术要求
	1、 保险期间：2024年5月7日0时至2024年10月10日24时
2、 保障人员：广东新天河宾馆有限公司员工，一般人员74人，安保人员10人。
3、 保险方案：
	保障项目
	保障内容
	保险金额

	意外伤害保险
	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、伤残的，保险人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。
	100,000元/人

	意外伤害医疗保险
	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）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医院就诊治疗，保险人对符合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医疗费用进行赔付，每次意外事故免赔100元,赔付比例100%。
	50,000元/人

	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
	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就其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）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保险人按照实际住院天数赔付住院津贴：
住院津贴保险金=每次实际住院天数×每人每天住院津贴金额
	每人保额：
100元/天，累计给付以180天为限。

	重大疾病保险
	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，或于等待期30天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，首次确诊患有约定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，保险人按约定重大疾病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，原在保人员取消等待期，首次参保人员等待期30天。
	70,000元/人


4、 总保费=每人保险费*投保人数，投保人数暂以84人进行计算，如投保时人数发生变更，总保费将随之变更。保期内人员增减，批单生效日追溯期最长 60 天，增减保费按短期费率计算，批单费用年终结算。短期保费=每人保险费×[1-(保险合同已生效的天数/保险合同保险期限的天数)]
5、 本项目保险经纪人为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，经纪费收取标准：不含税保费10%，经纪费用由中标人向经纪人支付。



	




报价须知
	①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，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处于限制投标资格的处罚。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。

	


评定标准
	满足技术、商务条件下，项目总价费用最低为 拟推荐中标单位，项目总价费用相同情况下，直线距离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78-188号近者为拟推荐中标单位

	
备注
	[bookmark: _GoBack]请对采购文件盖公章并扫描成 PDF 作为报价文件。



